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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对外公布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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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Zhongn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169 号”文核准发行，核准

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中南 01”，债券代码：“112619”。 

3、发行总额：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含 48 亿元），其中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4、发行方式：本次公司债券将在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169 号”

文核准后，分 4 期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本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在获准

发行后的 24 个月内完成发行。本期债券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

式发行。 

5、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

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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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

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自

2018 年至 2020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年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 

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日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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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

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

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

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5、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

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

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

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6、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7、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18、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

购。 

19、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

优先配售。 

20、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1、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

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2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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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国泰君安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4、承销方式：本期债券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5、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6、质押式回购安排：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关于发布<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

及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2017 年修订版）>有关事项的通知》，本期债

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在债券上市后不能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 

27、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

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参见发行公

告。 

2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支行。 

29、募集资金用途：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8 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2018 年 5 月 7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当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出具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 年 7 月 12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与对外担保的公告》，出具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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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 年 8 月 28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出具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国泰君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批露的《关于对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出具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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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设立日期：1998 年 7 月 2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9,788,797 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3,709,788,797 元 

住所：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 A 栋 9 楼 

邮政编码：200335 

信息披露负责人：梁洁 

电话：021-61929799 

传真：021-61929733 

电子信箱：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土木建筑工程施工，

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MA1M9AEW6B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01.10 亿元，同比上升 31.28%，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1.93 亿元，同比上升 219.09%。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总资产 2,356.94 亿元，同比增长 33.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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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173.98 亿元，同比增长 12.46%。 

发行人业务以房地产开发及建筑施工为主。房地产业务聚焦大众主流住宅，

辅之以综合商业体开发运营及酒店管理等。发行人房地产业务目前已进入内地

101个城市，覆盖全国400毫米等降水线以东多数人口密集省份，开发项目主要集

中在长三角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山东，在珠三角区域、海南、福

建、湖南、河南、京津冀区域以及沈阳、西安、武汉、成都、重庆、福州、昆明、

贵阳、南宁等中心城市亦有项目。2018年发行人新增项目111个，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1595万平方米，聚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内地核心城市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完

善。2018年发行人合同销售金额1466亿元，同比增长52%，合同销售面积1144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32%，继续保持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20强。  

建筑业务核心主体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首批授予的

特一级资质企业，还拥有建筑装修装饰一级、机电设备安装一级等资质，累计获

得国家专利 130 余项。发行人注重大型公共建筑和知名业主民用建筑的承接，参

与了北京鸟巢、国家大剧院、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等项目的建设。近年来发行人

业务模式从单一的施工总承包向 PPP 等方面升级。2018 年建筑新增合同额 367

亿元，同比上升 24%。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3,569,408.70 17,689,635.47 33.24% 

负债总计 21,610,065.45 15,888,011.78 36.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739,833.35 1,547,039.34 12.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59,343.25 1,801,623.69 8.75%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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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011,012.59 3,055,232.75 31.28% 

营业成本 3,226,487.78 2,550,239.19 26.52% 

营业利润 315,642.34 116,282.78 171.44% 

利润总额 304,993.45 103,361.86 195.07% 

净利润 231,255.09 62,231.53 271.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309.79 68,730.60 219.0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3,157.78 -293,793.45 -761.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637.68 -373,363.17 238.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563.97 988,975.65 -140.8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3,513.92 323,545.33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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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中国建设银行海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国泰君

安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海门支行也已按照相关规定签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人民币 99,100.00 万元已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

约定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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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018 年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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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行人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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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 

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

的付息日为自 2018 年至 2020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12 月 1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公司债已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支付一期利息。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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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根据 2015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于 2015

年 9月 18日召开的公司 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

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

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20%。 

本期债券 2018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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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2019 年 6 月 20 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已发行的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17 中南 01”）出具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债

项 2019 年度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根据评级报告，公司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 AA+，

评级展望稳定。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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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一）发行人提供的对外担保 

1、发行人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合计为 345.06 亿元。 

2、发行人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合计为 51.93 亿元。 

（二）发行人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阶段性连带担保 

发行人属于房地产行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必须为商品房承购人

提供抵押贷款担保。发行人目前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担保为阶段性连带担保，

担保期限自按揭银行放款之日起至按揭银行为购房者办妥《房地产证》之日止。

如果上述担保期间购房者没有履行债务人责任，发行人有权收回已售出的楼房，

因此该种担保不会给发行人造成实际损失。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向

银行提供商品房按揭贷款担保的金额为 409.83 亿元。 

二、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8 年度，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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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2018 年 5 月 7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当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出具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 2018 年度累

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8.89%。 

2018 年 7 月 12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7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与对外担保的公告》，出具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

2018 年度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48.71%。 

二、发行人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 

2018 年 8 月 28 日，国泰君安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披露的《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出具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与深圳市和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和润达”）签署协

议，将发行人所持中南（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南”）

47%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和润达。该笔股权转让中，发行人获得股权转让收益

37,726 万元，持有的剩余 18%深圳中南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产生投资收益

12,374 万元，共计实现投资收益 50,100 万元，扣除所得税影响实现净利润 37,357

万元，占发行人 2016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 91.62%，发

行人迟至 2018 年 6 月 7 日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迟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才履

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 40 条）第

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鉴于发行人在 2017 年年报中进行了披露，并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进行补充披露，江苏证监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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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条规定，决定对发行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三、发行人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处分 

2019 年 4 月 25 日，国泰君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批露的《关于对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出具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与深圳市和润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和润达”）签署协

议，将发行人所持中南（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南”）

47%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和润达。该笔股权转让中，发行人获得股权转让收益

37,726 万元，持有的剩余 18%深圳中南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产生投资收益

12,374 万元，共计实现投资收益 50,100 万元，扣除所得税影响实现净利润 37,357

万元，占发行人 2016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 91.62%，发

行人迟至 2018 年 6 月 7 日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迟至 2019 年 1 月 17 日才履

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7.2 条、第 17.3 条和第 17.4 条的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发行人及相关当事人作出如下处分

决定： 

一、对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锦石、时任财务总

监钱军、现任董事辛琦、时任董事会秘书张伟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给予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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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